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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方案（试行）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推进本

科生培养模式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学院实际，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兴趣驱动、自主实践、过程培养、素质提升”为基本原

则，进一步发挥教师在本科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和学生主体作用，

鼓励高水平教师更多地参与本科生培养工作，建立新型师生关系，

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提升本科生培养质量。 

二、组织保障 

学院成立本科生导师制工作小组，主要负责本科生导师制方

案的制定、实施与完善。工作小组由院长和党委书记担任组长，

分管本科教学的副院长和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担任副组

长，成员由各系（所）、教学管理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的相关

负责人组成，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担任秘书。 

三、实施范围 

1.本科生导师制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实施，在第三学期初组织

报名。 

2.本科生导师岗位主要由学院在职教师担任，也可以由能达

到导师岗位职责要求、热心学院教育事业的其它单位在职教师、



离退休教师、社会知名人士和校友担任。 

四、运行模式 

1.双向选择与调配相结合。采取学生与教师自愿报名、师生

双向选择的方式，特殊情况下由学院进行师生调配。原则上每名

导师在同一年级中最多指导 3 名学生，指导周期持续到学生本科

毕业。 

2.导师制与导生制相结合。鼓励本科生和研究生融合，教师

团队内的研究生也可参与指导本科生。 

3.常规指导与专项训练相结合。导师不仅要对本科生的大学

生涯规划给予指导和帮助，更要在提升本科生科研创新意识与能

力上进行个性化培养；鼓励与科创项目、毕业设计（实习）结合

起来。 

五、学生要求 

1.要尊重导师，虚心求教，服从导师的教育和管理，认真完

成导师交代的工作。 

2.学期初两周内必须与导师联系，并根据导师意见与本人实

际情况合理制定本学期的学业规划；学生要经常主动向导师汇报

思想和学习情况，学期末向导师递交学业总结。 

3.应积极主动参加导师所在系（所）、课题组的科研活动，要

踏实、肯干、勤思、多问，努力培养和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与创

新思维。 

六、导师职责 

1.思想品德引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和社会责任意识、人文精神

和科学精神，关心学生身心健康，促进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

行为习惯，激发学生学习潜能和成长成才动力。 

2.学业生涯指导。引导学生了解学科专业的基本情况、发展

动态和社会需求，合理制定学业规划，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主动性和迫切性，指导学生专业学习，监督制定学习计划，引导

学生明确学业目标，教育学生端正学习态度，优化学习方法，培

养自主学习能力，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3.创新能力培养。有意识、有计划地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尽可能地安排本科生参加导师的课题研究，让学生在科研实践过

程中接受系统的技能和科学素养的锻炼，培养动手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 

七、导师考核 

1.每学期单独或集体指导不少于 4次；每次指导活动结束后，

由学生填写《本科生导师制指导活动记录表》并签字，学期末统

一交至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归档。 

2.学院定期对优秀的本科生导师进行表彰奖励。 

八、其他方面 

1.在培养周期内，因学习成绩、培养成效、发展选择等原因，

导师、学生均可向本科生导师制工作小组提出申请调换或退出。 

2.本方案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由学院本科生导师

制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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